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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牧⽤地、林業⽤地設置

露營相關設施之Q&A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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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場設置露營相關設施以外其餘90%農地之審認原則1
1.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營位設施指露營場內供露營活動之帳篷、
停放領有牌照之露營車及供裝載露營用具使用之附掛拖車區域或臨時性建築
物等。露營場範圍內提供露營者紮營從事露營活動之營位設施(例如碎石級配、
PC鋪面、木棧板等)，或設置衛生設施、管理室等設施物，均應認定屬露營
相關設施計入10%予以計算。

2.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第7點規定，應維持現況合法使用，故90%農地不得有
其他違規行為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情事，即雖未要求應作農業使用，
惟相關露營活動行為仍應朝低度利用、不開挖整地或不變更地形地貌及可恢
復農牧及林業使用之原則。

3.露營場使用地如為林業用地，除應符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外，應維持⼀定程度
林木覆蓋，以維護山林環境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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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農舍及其坐落農業用地，應符合積極作農業使用之規定，故農舍坐落90%之
農業經營用地，不得申請設置露營場。

2.露營場範圍係供露營活動使用，不符合農業使用之定義，故申請露營場範圍
內之農地，不得申請興建農舍。

3.申請露營場範圍內之農業用地，倘已存在申請有案之農業設施，依容許辦法
第33條規定，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建議採廢舊
立新原則，於核發露營設施許可時，應⼀併廢⽌農業設施容許使⽤同意文件。

4.露營場範圍內申請許可設置露營相關設施，係作為露營活動使用，依據容許
辦法第6條第2款規定，已不具農業經營之合理性及必要性，故不得再依據容
許辦法申請農業設施。

露營場範圍內農舍、農業設施及農用證明之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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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露營場之農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法與原則
1.露營場申請之審查流程等事宜，依露營場管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2.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第6點規定，申請案件應檢附使用計畫書(包含土地使用
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又該審查表已將露營場設置應避免影響周遭環境之
相關審查事項，納入審查內容及查核事項欄，並分工明定應送會農業單位及
有關單位共同會審。故基於簡政，不再由申請人另行擬具農變說明書，亦免
簽辦農變審查表。

4

1.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之繳交基準，係以「露營相關設施面積」與核准使用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乘積50%為計算基準。

2.露營場位於山坡地範圍者，應依據「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核課
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核課基準，本會林務局將另案通函解釋。

農地變更回饋金之收取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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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露營場之農保資格影響性
1.農保被保險人倘申請設立露營場而為商業負責人，因具農業以外專任職業，
自不得繼續參加農保。被保險人僅提供部分土地作露營場，未具農業以外職
業且實際從事農業生產工作，仍符合農保審查辦法規定時，得繼續參加農保。

2.已領取老農津貼者，如因故無法繼續從事農業工作，雖無法再參加農保，但
老農津貼仍可繼續領取，不受影響。

6 水土保持計畫送審事宜
1.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轉請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申請水保計畫範圍，應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可露營場申請範圍相符。

2.挖方及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滿2000立方公尺者，其水土保持
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申報書代替。

3.露營場申請補正水保計畫，是否違反水土保持法之裁罰事宜，由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現地勘查後本權責核處。



二、容許使用審查辦法近期修正

重點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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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剩餘資材處理及再利用
 分工原則（依料源決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農業單位：屬「農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管理辦法」第2條定義
之農業廢棄物，指從事農作、森林、水產、畜牧等動植物
產銷所產出之廢棄物。

（二）環保單位：行道路樹、木棧板等木質廢棄物。

 處理農業剩餘資材設施之土地利用與管理原則

乾燥、粉碎、堆肥、翻耕掩埋、
烘乾及造粒等處理行為

（不改變物理特性，與農業使用相容性高）

符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
查辦法所定之設施及申請基準或條件者
（如：菇類培植廢棄包處理場、農糧剩餘副產物集貨加

工室(場)、堆肥舍(場)）

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

設施超過⼀定規模
（為避免料源集運及處理影響鄰近農業生產環境）

變更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作燃燒型生質能者
（二氧化碳排放量高，相關製程具污染性，
對於周遭農業生產環境影響性較大）

變更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修正
 111年10月26日修正發布第13條附表1
為配合農業生產後生成之農事副產物再利用，將「稻草、稻殼集貨加工室（場）」
細目修正為「農糧剩餘副產物集貨加工室（場）」，並規範其來源必須為「農業生
產經營過程中所剩餘之生物性副產物」。

 111年11月11日預告修正第21條附表4
擬解決問題 修正草案

․特定農業區為優良農地或曾經投資建設重大

農業改良設施，須加以特別保護而劃定者，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為優良農地，仍應以農

牧生產為主，確保糧食安全。

․為明確規範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申請室內循

環水養殖設施之條件，係優先輔導既存養殖

池，及避免新設該類設施造成農牧生產與養

殖生產之競合情形，進而有影響農業生產環

境之虞，基於審查實務⼀致性之考量，有修

正室外及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之申請基準

或條件必要。

室外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作養殖池使用者，應配置循環水設施（備），

且以本辦法106年6月28日修正施行前之既存養殖池，且有持續在

養及取得航照圖等證明文件者為限。

室內水產養殖生產設施

設置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於特定農業區者，應符合下列條件：

1.以淡水養殖為使用原則；倘有海水養殖之必要，應於經營計畫書

中敘明海水排放管理機制。

2.位於該區之農牧用地者，以中華⺠國106年6月28日前既存之養殖

池，且有持續在養及取得航照圖等證明文件者為限。 10



三、農地接電之執行重點說明

11



協助農地申請用電之農業使用認定執行說明

農
業
使
用

檢附農舍使用執照興建農舍(含既有電表增設用電)

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農業設施(含既有電表增設用電)

農作.造林.苗圃或養殖
用地作養殖池

公所協助查認注意事項
• 以整筆農地進行現況使用之查認
作業。

• 同⼀筆農地內，除種植作物外，
如尚有設施或建築物等，得補充
註明實情及請申請人至台電申請
接電時補附相關核准文件。

• 僅協助查認該農業用地是否有從
事農業相關使用，與農用證明核
發之審核原則不同。

• 該項認定有從事農業相關使用，
係屬事實認定，非行政處分，且
係供台電審核接電申請案之參考。

• 本項認定文件，不得供其他申請
事項使用，例如貸款、農保或稅
賦減免等。

非屬
農業
使用

符合都市/非都土管
得使用項目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出具合法使用證明

非屬都市/非都土管
得使用項目 無法取得合法使用證明

申請人檢附文件
向台電申請接電

申請人檢附文件向台
電申請接電

台電不同意接電

農業單位
不用查認

公所查認有無做農業相關使用

公所將登記單註明農地現況使用
情形後，回復申請人(附件2)

申請人依公所提供作農業相關使
用認定資料，續向台電申請接電

申請人填妥接電登記單向台電
提出接電申請 (附件1)

台電就農地素地情形請電案件，
於登記單正本影本間蓋騎縫章後，

提供申請人洽公所

檢附農業動力用電證明文件申請動力用電
檢附漁貨交易或魚苗、飼料、養
殖設備購買等證明文件既有養殖戶增加用電量

檢附合法租約承租台糖或國有地

現況屬翻土待耕、待
供水灌溉尚未種植農
作物情形，得就時節
常態農事作業過程判
斷接電需求或合理性

林業、國土保安用地素地情形作林業使用

政府機關申請農地農用接電

既有農舍或農業設施，
申請新設電表

不予受理接電

台電公司邀集
公所會勘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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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業用地申請臨時使用案件

之執行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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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1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第1項：非都市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

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使用。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認定為重大建設計畫所需之臨時性設施，經徵得使用地之中央主管

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後，得核准為臨時使用。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

時，應函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將臨時使用用途及期限等資料，依相關規

定程序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應負責監督確實依核定計畫使用及依限拆除恢復原狀。

 另都市計畫農業區係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29-1條或各直轄市政府

所定施行細則規定，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核准。
14



辦理流程2 申請人

臨時使用說明書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審認重大建設
計畫所需

提送臨時使用
說明書

本會

審查

縣市政府
初審

(併附初審意見審查表)

所屬單位
協審

審查同意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提送修正後
臨時使用說明書

須補正或修正

縣市政府

審查
(併附初審意見審查表)

本會

審查

所屬單位
協審

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

核准臨時使用

15



農業用地臨時使用說明書3
臨時使用說明書內容應包括：(1)臨時使用期限；(2)使用地段、地號、面積；(3)對農路通行
及農業灌排水系統之影響；(4)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說明；(5)使用期滿後如何恢復農作
種植；(6)規劃設置適當之隔離綠帶或設施，以降低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等項目。
(102年11月7日農企字第1020235857號函)

初審意見審查表4
本會通函-供地方政府農業單位參酌辦理
1.103年02月05日農企字第1030012075號函
2.111年09月13日農企字第1110013481號函(修正)

增加審查事項：農業用地上是否有農舍或農業設施

修正理由：

「農舍」應符合自用之原則，且其坐落農地或配合耕地應積極從事農

業生產行為；又「農業設施」須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審查辦法」所提之經營計畫作使用，倘未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則

得廢止其許可，故農地上有該等設施不宜同意申請臨時使用。 16



基地各項使用
之配置情形

1) 基地內相關出入口、臨時建
物/設施、土石/材料堆置、
通道、排水設施、資源回收
或垃圾分類作業等配置區位，
應標繪於土地使用配置圖。

2) 另基地對外通行道路是否使
用毗鄰農業用地，導致該地
有違規使用情形，亦應⼀併
注意。

常見補正事項5

臨時使用起訖期間
不明或太⻑

1) 原則上臨時使用期限(加計展
延)不得超過5年。(內政部95
年3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3413號函)

2) 說明書應敘明申請臨時使用
之起訖時間，另租約或工程
期間皆非臨時使用期間。

隔離綠帶或設施
配置不清楚

1) 須留設隔離綠帶或設施：寬度至
少應為1.5公尺，面積不得少於
申請事業面積30％，並應於土地
使⽤配置圖上標繪⻑度、寬度、
面積及所占基地面積比例。

2) 「圍籬」或「圍牆」不得認定為
隔離綠帶或設施項目，其裝置位
置應自邊界退縮至少1.5公尺。

核准前有
先行使用情形

1) 有於完成臨時使用程序前先行
作臨時使用之情形，從而違反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者，
應依法予以處罰。(內政部102
年01月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030434號函)

2) 基地現況若存有非臨時使用所
需設施，亦無合法申請文件，
即屬農地違規行為，不得以申
請臨時使用，作為其違規使用
就地合法之途徑。例如：以砂
石場違規土地、依工廠管理輔
導法規定申請納管之未登記工
廠土地，皆不得申請臨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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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醒事項6

 農業用地作臨時使用期間，不符合農業使用之定義，無法享有土地增值稅、

遺產稅或贈與稅等稅賦減免之優惠，且不得申請相關農業補助（貼）。

 臨時使用期間應確實依農業用地臨時使用說明書辦理，且不得影響周邊農業

生產環境、鄰近農地灌排水功能及週遭農業用地聯外道路或農路之通行。

 原則不得申請展延，應確實於核定計畫之使用期限內完成，並於臨時使用期

限屆滿時，確實將農業用地恢復作農業使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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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農地利用及管理業務交流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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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場申請執行疑義之 Q&A 
 

 

本會111年10月17日農企字第1110242774號函已提供交通部觀光局彙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項

次  
議題  回復  

一、  非都市土地農
牧/林業用地
申請露營場，

使用細目合計

面積不得超過

露營場面積百

分之十，有關

其餘用地面積

(百分之九十)
之使用適法

性，相關問題

如下:  

1.如於非使用細目設置之
其餘用地面積(百分之
九十)，供作無痕露營
使用，是否符合規定? 
無痕露營定義或建議?  

2.既有露營場，其餘用地  
(百分之九十)部分，申
請露營場設置後是否須

恢復原來之使用?恢復
標準及認定執行方式? 

1.依據露營場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
營位設施指露營場內供露營活動之

帳篷、停放領有牌照之露營車及供

裝載露營用具使用之附掛拖車區域

或臨時性建築物等。故有關露營場

範圍內提供露營者紮營從事露營活

動之營位設施(例如碎石級配、PC
鋪面、木棧板等)，或設置衛生設
施、管理室等設施物，均應認定屬

露營相關設施計入10%予以計算。  
2.至其餘90%農地，依據露營場管理
要點第7點規定，應維持現況合法
使用，故90%農地不得有其他違規
行為或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情

事，即雖未要求應作農業使用，惟

相關露營活動行為仍應朝低度利

用、不開挖整地或不變更地形地貌

及可恢復農牧及林業使用之原則。  
3.又露營場使用地如為林業用地，除
應符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外，應維持

一定程度林木覆蓋，以維護山林環

境與資源。  
4.露營場管理要點並無「無痕露營」
之定義，對於露營場土地使用管理

原則，依上開審認原則辦理。  
 

二、  農民可否申請露營場設置?是否影響既有
農保或農舍處分?  

1.我國社會保險係採職業分立原則，
農保係從事農業生產工作者之職域

性社會保險。依據從事農業工作農

民申請參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

及資格審查辦法規定符合無農業以

外專任職業規定，且從事農業生產

工作達一定面積或規模之農民，得

參加農民健康保險。  
2.農保被保險人倘申請設立露營場而
為商業負責人，因具農業以外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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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自不得繼續參加農保；倘被

保險人僅提供部分土地作露營場，

未具農業以外職業且實際從事農業

生產工作，仍符合農保審查辦法規

定時，得繼續參加農保。  
3.已領取老農津貼者，如因故無法繼
續從事農業工作，雖無法再參加農

保，但老農津貼仍可繼續領取，不

受影響。  
4.依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9條
第2項第3款規定：「申請興建農舍
之農業用地 . . .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
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區塊，且

其面積不得低於該農業用地面積

90%。」，基此，農舍及其農業用
地應符合前開積極作農業使用之規

定，故農舍坐落90%之農業經營用
地，不得申請設置露營場。  

5.又露營場範圍係供露營活動使用，
不符合農業使用之定義，故申請露

營場範圍內之農地，亦不得申請興

建農舍。  
 

三、  申請農地容許作露營場使用，是否需應擬
具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該部分可否
免附或簡化以減少申請人負擔?  

1.按露營場管理要點第6點附件3「非

都市土地許可使用申請書」規定，

申請案件應檢附使用計畫書(包含

土地使用配置圖及位置示意圖)。

復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

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以下

簡稱農變要點)第3點第2項規定，

農業用地變更使用說明書應說明事

項，經納入土地使用計畫中專章說

明者，得免予再擬具農業用地變更

使用說明書(以下簡稱農變說明

書)。 

2.是以，申請案件倘依上開露營場管

理要點檢具相關書件，並將農變說

明書應說明事項，納入申請露營場

之使用計畫書內予以說明，得免再

另行擬具農變說明書，以適度簡化

審查程序與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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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露營場使用之農地是否須繳交農地變
更回饋金?該金額計算方式為何?得否僅以
露營設施允設面積(1/10基地面積)計算?  

1.依據農業發展條例第12條第1項規
定，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

時，應視其事業性質，繳交回饋

金。農地設置露營設施屬農業用

地變更作非農業使用性質，故應

依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撥繳及分

配利用辦法之規定，繳交農業用

地變更回饋金。其農業用地變更

回饋金之繳交基準，係以「露營

相關設施面積」與核准使用當期

公告土地現值乘積50%為計算基
準。  

2.惟倘露營場位於山坡地範圍者，依
森林法第48條第1項規定，山坡地
開發利用應繳交回饋金，故位於

該類地區之露營場，應依據「山

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

核課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又

考量原鄉地區露營場以不開挖整

地及變更地形地貌，以及露營場

於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之設施面

積已限縮不得超過10%，並以660
平方公尺為限，屬對環境影響較

輕之低度開發，爰對於山坡地開

發利用回饋金之核課基準，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將另案通函解釋。  
3.已依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
法規定，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

饋金，免依農變回饋金辦法繳交

回饋金。至露營場原有建物及設

施，倘已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

饋金者，於申請露營場許可時免

再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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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農業產銷相關
設施得否與露

營場共設於同

筆土地?  
相 關 問 題 如

右:  

1.現有農牧/林業用地上
已經有農機室、倉庫、

溫室… .等構造物，是
否可再申請露營場設

置?  

2 如露營場範圍內，原容
許使用之溫室、農機

室、資材室等設施是否

可變更部分設施另作露

營設施使用，則後續處

理方式為何?  

1.申請露營場範圍內之農業用地，倘
已存在申請有案之農業設施，因依

容許辦法第33條規定，農業設施及
其坐落之農業用地應依核定計畫內

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原

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倘露營設

施經觀光單位審查屬得申請核准

者，顯示該農業設施已不再依核定

計畫內容使用，故建議採廢舊立新

原則，於核發露營設施許可時，應

一併廢止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文

件。  

2.露營場範圍內申請許可設置露營相
關設施，係作為露營活動使用，已

不具農業經營之合理性及必要性，

故不得再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

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申請農業設

施。  
六、  農牧用地/林業用地申請露營場設置，屬

山坡地範圍需繳交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

者，是否須再繳交農業用地變更回饋金?  

同項次四之說明。 

 

七、  既有露營場，
補辦露營場登

記，涉及水土

保持違規部分

應如何處理？

問題如下:  

1.既有露營場，先行開挖
整地及變更地形、地

貌，如何再申請水土保

持證明？  

1.依水土保持法第12條規定，於山坡
地範圍從事同條第1項各款開發行
為，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擬具水土

保持計畫，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

請主管機關審核後實施。倘挖方及

填方加計總和或堆積土石方分別未

滿2000立方公尺者，依「水土保持
計畫審核監督辦法」第3條規定，
其水土保持計畫得以簡易水土保持

申報書代替。  
2.於山坡地範圍設置露營場，倘涉及
水土保持法第12條第1項各款行為
與開挖整地，水土保持義務人應先

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核，故水土保

持計畫係配合目的事業開發行為應

實施水土保持處理與維護所為，其

目的係為降低開發行為對水土資源

之衝擊，以確保國土安全。倘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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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行開挖整地及變更地形、地貌

或已有設置營位設施、衛生設施及

管理室等設施，仍應依規定提送水

土保持計畫送審，並依露營場管理

要點規定及程序辦理，以求實體及

程序之完備。  
2.露營場需申請水土保持
計畫範圍係為全場域或

僅變更地形地貌部分？  

露營場需申請水土保持計畫範圍，應

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露營場申請

範圍相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

後，將水土保持計畫轉送主管機關審

核。  

3.承上，申請補正作業是
否涉及違反水土保持

法？  

1.露營場之開發行為，如有違反水土
保持法情形，主管機關依同法第33
條規定，裁處新臺幣6至30萬元罰
鍰及限期改正，如有竊占或致生水

土流失等情事，則依該法第32條規
定移送法辦，又依同法第35條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其查報、
取締、制止及裁罰，係屬當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權責。  

2.露營場如已先行開挖整地、變更地
形、地貌或已有設置營位設施、衛

生設施及管理室等設施，後續申請

補正作業，因個案現況不同，露營

場先行開發是否違反水土保持法，

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現地

勘查後本權責核處。  
 

 










